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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

    正視監視錄影設備管控問題 

        (摘錄自: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) 

     

 

一、案例事實 

    根據《韓聯社》報導，南韓首爾某家整形醫院的監視器外面遭到外流，

拍攝地點是醫院的診療室和更衣室，據悉有包括藝人在內，共數十名患者接

受了諮詢或為了動手術脫掉衣服的模樣。 

該醫院向警方辦案後，目前正在進行調查中，醫院方面主張影像是遭到

駭客入侵才會外流。隔日上午警方也約談了該醫院院長。不過截至目前，身

體影像遭到洩漏的受害者尚未有人報案。 

    據悉，該監視器為 IP 攝影機，可以隨時監看醫院畫面。接獲報案後，

警方調閱了醫院的 IP攝影機和運營日誌等。而由於影片已經在網路上傳播，

因此警方也為此和廣播通訊審議委員會等單位聯手，對影像進行刪除。 

 

二、預警省思 

    機關為安全考量大都設置監視錄影鏡頭維護機關安全，而監視錄影畫面

蒐集之資料常涉及個人隱私，若發生錄影畫面外流事件，不單單影響機關安

全，同時亦致個人隱私資料外洩，而招致外界對機關負面的批判，若造成民

眾損害，更可能衍生機關賠償問題。因此，機關必須正視監視錄影畫面安全

管控的問題，尤其是監視錄影畫面複製的權限必須予以嚴格管控。例如:採

專人專責方式等等，用以嚇阻不當複製造成影像外流事件之發生及有利於事

後追蹤責任，來維護機關安全。 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貳、 消保宣導 

      消費資（警）訊-數發部推動「政府 LINE官方帳號認證機制」 

        (摘錄自: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) 

 

 

    數位發展部推動「政府 LINE官方帳號認證機制」，與小型緊密協作，讓

民眾在最常使用的 LINE通訊平台上，也能以直覺方式簡單政府確認 LINE帳

號真偽。114年 9月數位發展部已與 LINE臺灣合作完成兩場線上培訓，於該

月底由臺中市政府率先啟用藍盾認證。透過清晰一致的頭像標識，民眾能夠

更快速地獲取政府正確訊息，進一步提升與民眾之間的信任感。 

    「政府 LINE 官方帳號認證」機制設計動作「民眾職輕鬆引導政府 LINE 

帳號真偽」。當民眾在 LINE上接收政府訊息時，只需關注帳號帶有藍色盾牌

標誌，並檢視帳號名稱是否明確標示名稱、稱謂與姓名，即可迅速判斷來源

為官方。曝光的簡明辨識方式，能有效降低民眾受騙風險，將「民眾真偽」

落實到日常使用帳號。 

    展望未來，數發部將持續與語音及 LINE公司合作，健全擴大導入範圍，

讓政府 LINE 公務帳號一致標註，以清晰可辨的標註、除求證的管道與持續

優化的服務流程，逐步完善民眾在日常通訊中的「看得懂、辨得清、信得過」，

共同營造安全的數位環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參、 反詐宣導 

     軍公教人員初任或職務異動才要具結喔! 

        (摘錄自:陸委會宣導廣告) 

 

 
 

 

 



肆、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
       亂公布他人個資，最高要罰 100萬？ 

       (摘錄自: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) 

 

 

    在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中提到，一般民眾不可以無故蒐集、處理或

是利用他人的個人資料，必須是基於合理的目的，像是為了提供法律服務而索

取資料，或是有經過本人允許等例外的前提才能進行。沒有任何理由、惡意地

公布別人的個資，無論是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，或只是單純想讓個人資料的

擁有者受損害，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當中，就屬於刑事責任，是可以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併科 100萬元以下罰金的。 

    而以曾發生的公寓大廈糾紛為例，某社區內因為有住戶積欠太久的管理費，

管委會催繳不成，最後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，。然而順利獲得支付命令的管委

會不肯罷休，為了要殺雞儆猴，就把該住戶的資料直接張貼在社區的公布欄，

後來該住戶就以違反個人資料法提起告訴，法院最終認定管理委員會的主委公

布住戶的姓名、住址、收到支付命令的事實，已經構成非法利用該住戶的個人

資料，處以拘役 20天，得易科罰金。 

    現在因為社群媒體很發達，手機拍照、錄音以及錄影很方便，當發生糾紛

的時候，很多人當下就決定把可能的證據給保留起來，然後透過網路的力量將

這些所謂的「證據」傳播出去，但大家都忽略了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性。即便

遇到不法之人、想發動網路的力量公審他，最好還是三思一下，才不會最後正

義還沒實現，自己反而吃上一個違反個資法的刑事責任，得不償失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伍、  赴陸宣導 

      公務員赴陸港澳管理精進措施 

   (摘錄自:大陸委員會) 

      

 


